
房租减免补充协议
甲方：北京首冶新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乙方：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昌平分公司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北京市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部署及工作要求，切实减轻疫情对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影响，帮助企业共渡难关和稳定发展，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协议：
1、乙方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期间，按照北京市政府要求坚持营业或依照防疫规定关闭停业且不裁员、少裁员，且注册在北京的中小微企业，符合房租减免政策条件。

2、甲方同意乙方按 生产 型企业减免2020年 3月4月房租、服务费，共计76527元（人民币大写：柒万陆仟伍佰贰拾柒元整）。
3、乙方在甲方规定的时间内按甲方要求提供相应文字材料。

4、根据乙方租赁合同情况，经甲乙双方协商，乙方同意选择第 1 种减免方式：

（1）租赁合同履行期内涉及下期交费情况的，甲方对乙方减免方式为：于 8 月份缴费期，由甲方应收的房租、服务费中免除上述减免金额。

（2）租赁合同履行期内不涉及下期交费情况的或下期交费金额不足减免金额的，甲方对乙方减免方式为：免费延长双方租期 /天，双方签订的《房租租赁合同》（合同编号：），《园区服务管理协议》（合同编号：）租期延长至 /。

5、如乙方在房屋租赁合同期内提前退租或因乙方原因解除房屋租赁合同以及违反本协议，乙方除按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及《园区服务管理协议》相关条款交纳违约金外，还须补交本次甲方减免乙方的房租、服务费。
本协议一式四份，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盖章生效，甲方持二份，乙方持有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北京首冶新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乙方：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昌平分公司    

法人/委托代理人：                     法人/委托代理人： 

签订日期：                            签订日期：
